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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对擅自占用、挖掘、损坏城市道路，损坏、拆除环境卫生、路灯、排水等市政设施的违法行为进行监察。
2.负责对破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察。
3.负责对损毁城市绿地、花草、树木、园林绿化设施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察。
4.负责对乱堆乱放、散体物料泼洒和建筑施工扰民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察。
5.负责对其他涉及城市建设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察。
6.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单位为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机构编制为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无内设机构，无所属单位。本单位2021年人员编制数45人，目前在编实有人数30人。
（三）重点工作概述
1.加强培训教育，提高队伍素质。一是重视日常教育，日常工作期间加强对城市管理协管员的管理教育及培训；二是合理调整岗位，增添队伍活力，与城市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相结合，加强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教育，切实提高执法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加大市容环境整治力度。一是加大日常监管力度，集中开展了37次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二是督促改正商业噪音、油烟污染；三是加大对户外广告的治理力度，清理小广告，有效遏止乱涂、乱贴行为；四是加强对市政设施的巡查；五是持续推进非机动车治理，进一步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3.加大散体物料运输和文明工地的监管力度。一是加强建筑工地管理，禁止车辆带泥上路、严禁运输泼洒，定期不定时对江通路、翠大线、玉江大道及抚仙路等重点路段开展设卡检查。二是严格按照先批后动的原则对在建工地夜间施工行为进行监管，严禁未经审批私自夜间施工，整治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4.深入推进违法建筑的治理工作。一是研究制定《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局关于加强违法建设巡查管控的工作方案》；二是按照玉江办通〔2017〕43号文件及区规办会要求，对星云铭城小区违规建筑进行处理；三是按照玉江办通〔2017〕43号文件及区委组织部要求，对组织部提供名单共计622人次公职人员的违规改扩建情况进行核查；四是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建筑后主动与违建人做工作并拆除违规建筑，五是与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大街街道开展联合执法拆除违规建筑。
5.加强城区养犬行为的管理。联合区创文办发布《玉溪市江川区关于规范养犬的通告》，在电视上播放通告的同时在城区有物业管理的小区进行张贴告知。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文明养犬、规范养犬。
6.加强对临时占道经营区的监管。一是发放《关于规范渔文化广场经营秩序的通知》，要求各摊贩严格按照地摊经济规定的时间、地点、经营范围和要求经营。二是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对渔文化广场的烧烤食品类摊点进行取缔，采取沟通教育的方式，劝导摊贩自行离开，共取缔渔文化广场“食品加工”摊位18个。三是对渔文化广场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提升改造，由云南鸿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岗亭、桥体进行改造，并在出入口安装铁马，对渔文化广场进行规划，进行摊点分类、分片区经营。四是在渔文化广场前施划停车泊位65个，减少机动车乱停乱放。目前因创文创卫的工作要求，渔文化广场暂时不对外开放。五是配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划行规市工作，积极与乾景商业中心、古滇国商业中心、景顺美食城进行对接，引导城区流动摊贩主动入店经营，减少城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现象。六是中秋节期间将老街兴农贸市场设置为临时活禽交易市场，对临时市场内疫情防控、环境卫生、规范经营等进行综合管理，引导城区流动商贩入驻经营。
7.严格落实创文、创卫及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工作要求。一是制定《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市容市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发放《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局关于整治出店占道经营行为的告知书》2000余份，按照《城市容貌标准》要求，大力开展城市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城区各类型影响市容市貌的行为。二是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发放告知书3000余份，针对城市更新改造完成后开放的道路及时组织执法人员发放通知并签订“门前五包”承诺书，要求沿街商户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共计补贴“门前五包责任牌”一百余块。三是加大对城区“抛、洒、滴、漏”行为的监管力度，要求建筑垃圾、渣土密闭运输，严禁出现泼洒、污染等现象。四是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要求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守《城市管理执法行为规范》，严禁粗暴野蛮执法。五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施划机动车车位285个，非机动车位5000个。六是5月初对玉江大道有安全隐患的开口进行修复，消除安全隐患。
8.开展移风易俗工作。一是根据区委、区政府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工作要求，结合单位工作职责，在春节期间，加强对城区的巡查，同时派人在重点路段每天进行值守，对献车饭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劝导。二是在中元节期间，制定《关于城区内禁止焚香烧纸的通告》，利用多种方式宣传为提倡市民文明祭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9.积极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一是充分认识做好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落实在岗值班制度，要求一线执法人员在巡逻执法过程中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佩戴口罩、配备必要安全防护装备；鼓励在岗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目前除身体不适宜接种疫苗的人员外，监察大队所有人员均已接种新冠疫苗。二是加大巡查力度，采取错时执法、延时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清理流动商贩、出店经营等占道经营行为；对农贸市场、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定点看守，保障无人群聚集，筑牢抗疫防线。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2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止2021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45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45人。在职实有30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30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 0人，其中： 离休 0人，退休 0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2年部门财务总收入655.8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655.85万元，政府性基金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万元，事业收入0.0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0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万元，其他收入0.00万元。
与上年对比财务总收入减少了33.94万元，减少了4.92%，主要原因分析2022年人员减少1人，人员经费减少，导致年初预算比2021年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2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655.85万元，其中:本年收入655.85万元，上年结转收入0.00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655.8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万元。
与上年对比财政拨款收入减少了33.94万元，减少了4.92%，主要原因分析2022年人员减少1人，人员经费减少，导致年初预算比2021年减少。
4、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2年部门预算总支出655.85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655.8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55.85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了33.94万元，主要原因分析2022年人员减少1人，人员经费减少，导致年初预算比2021年减少；项目支出0.00万元，与上年对比持平，主要原因分析2022年与2021年都没有安排项目预算。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1.“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支出36.91万元，用于缴纳单位负担基本养老保险。
2.“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0.00万元，主要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3、“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11.53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负担的公务员医疗补助。
4.“2120104.城管执法”支出546.69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在职人员工资、保险及日常办公正常运转等支出。
5.“2210201.住房公积金”支出40.72万元，主要用于职工住房公积补助。
（二）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4]1.301.工资福利支出396.65万元，其中：30101.基本工资99.25万元，30102.津贴补贴6.75万元，30103.奖金8.27万元，30107.绩效工资170.45万元，30108.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36.91万元，30110.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20.00万元，30111.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11.53万元，30112.其他社会保障缴费2.77万元，30113.住房公积金40.72万元。
2.302.商品和服务支出259.20万元，其中：30201.办公费10.10万元、30205.水费1.00万元、30206.电费1.00万元、30207.邮电费0.50万元、30111.差旅费0.80万元、30215.会议费0.10万元、30216.培训费1.20万元、30217.公务接待费1.50万元、30226.劳务费237.60万元、30228.工会经费2.00万元、30229.福利费3.00万元.

5、 区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我部门为对下转移支付接收单位，无与中央配套事项，无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三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4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4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1.50万元，较上年减少10.05万元，下降87.00%，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2022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万元，较上年增加0.00万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上年无支出预算，本年支出预算为0.00万元，与上年相比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
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2022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1.50万元，较上年减少0.05万元，下降3.23%，预计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20次，共计接待200人次。
减少变化原因：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范围和用餐标准，减少对公务接待的开支。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00万元，较上年减少10.00万元，下降100.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较上年增加0.00万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00万元，较上年减少10.00万元，下降10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较上年相比变化较大，原因是2022年财政没有安排用非税收入安排本部门电瓶车及电动自行车的运行维修费用。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22年度本单位没有安排项目预算，所以没有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支出：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支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元宝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清垃圾、扫厕所、勤洗手、净餐馆、常消毒、管集市、众参与。
3.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地摊经济是城市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是影响市容环境的关键因素，但地摊经济有其独特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无。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1年12月31日，玉溪市江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资产总额532.6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3.00万元，固定资产353.93万元，公共基础设施175.75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万元，在建工程0.00万元，无形资产0.00万元，其他资产0.00万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2.7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原值增加412.27万元，公共基础设施增加175.75万元，在建工程减少507.64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0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万元；处置车辆2辆，账面原值7.89万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00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万元；资产使用收入0.00万元，其中出租资产0.0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万元。鉴于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1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2年1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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